鞍山市资源循环利用规范企业

评价办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双碳”目标为引领，贯彻落实国家及辽宁省关于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总体部署，推动鞍山市工业固废及再生资源高效利用，依据《辽宁省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辽宁省“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及“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相关规划，结合我市产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目的

规范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经营行为，推动尾矿、废石、冶炼废渣、废钢等重点领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鼓励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助力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二、基本原则

公平公正公开：统一评价标准，流程透明，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评价引导产业方向。
自愿申报、动态管理：企业自愿参与，定期组织申报，定期复核。

符合公平竞争：不设歧视性条款，不限制跨区域经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评价范围

适用于鞍山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以下业务的工业企业：
（一）尾矿

矿山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尾矿综合利用企业。

（二）废石

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综合利用企业。

（三）冶炼废渣

冶炼废渣（钢渣、水渣）综合利用企业。
（四）废钢

废钢回收加工企业，若为已公告的废钢准入企业则直接获评资源循环利用规范企业。

（五）其他
其他工业固废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四、评价指标

（一）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企业不得列入规范企业名单：

1.未依法注册取得营业执照，未正常生产经营；
2.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直有关部门等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
3.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4.存在重度失信行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纳入失信黑名单；

5.被税务部门认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存在偷漏税、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参照“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税务部门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
6.发生过较大及以上质量、环境污染事故（参照“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公示信息）；
7.出现过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事故。

（二）基本要求

1.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2.固体废物及废弃资源在运输及堆存过程中，扬尘控制措施及苫盖防护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经营许可证齐全。
（三）项目批复

项目建设所需各主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文件要齐全（见附件）。
（四）加工设备与工艺
配备与处理规模匹配的加工设备（如磨矿分级设备、分选设备、破碎设备、输送给料设备、剪切设备、打包设备等），设备加工能力要与项目备案加工能力一致，符合产业政策且运行正常，不使用国家淘汰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五、评价流程
（一）企业自评

县（市）区工信部门组织辖区内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照评价指标开展自评，填写《鞍山市资源循环利用规范企业评价表》，附营业执照、许可证、核准批复文件、设备清单与购置发票、现场照片或视频等证明材料，报县（市）区工信部门。

（二）县区初审

县（市）区工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重点核查材料真实性及合规性，形成初审意见后报送市工信局。

（三）市级审核

市工信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税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联合审查，对通过审查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并进行联合评分（总分值100分），达到80分及以上为合格。

（四）公示与公布

通过核查的企业在市工信局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市工信局正式公布“鞍山市资源循环利用规范企业”名单。
六、监督管理

（一）动态管理

评价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获评企业需每年提交复核报告，市工信局随机抽查，不符合标准的取消资格并公示。并且随时接受社会反馈，对反馈有问题的企业立即进行复核，及时调整。

信用管理

对存在弄虚作假、违规经营等行为的企业，3年内不得申报。
七、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本办法由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可根据国家政策及产业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附件：鞍山市资源循环利用规范企业评价表

